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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做好医疗机构防控新冠肺炎疫情

期间诊疗服务工作的通知

市中医局、市医管中心，各区卫生健康委，各三级医院：

我委 2 月 1 日印发了《关于做好应对 2020 年春节假期

后就诊高峰工作的通知》，对各级医疗机构做好疫情防控期

间的医疗服务工作了部署，要求各医疗机构不得擅自停止预

约挂号、停诊和住院服务。从近期情况看，个别医疗机构未

经允许暂停部分门诊和住院服务，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沟通办

理不到位，引发社会关注。为此，现将有关要求再次明确如

下：

一、加强门急诊管理

（一）加强门诊号源管理

1.落实门诊预约就诊制度，合理分布预约时段，优先接

诊急危重症患者，严格控制诊间加号；引导患者分时段预约

就诊，避免人员聚集。

（二）合理调整门急诊排班

2.调整出诊安排，加强预约服务，上、下午出诊比例相

对平衡，并严格落实“一医一患一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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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门急诊出入管理

3.设立专门的出口、入口，安排专人管理；减少不必要

的入口，明确开放时间，非门诊工作时间可关闭。因地制宜

合理调整人流走向，划分人流、物流线路，力争实现单向流

动，防止交叉感染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

4.实行三级预检分诊，在门急诊入口设立预检分诊处，

由医护人员承担，对来院人员落实体温检测及流行病学登

记；门诊区域分诊台、各科室的医务人员承担二级、三级预

检分诊工作。

（五）保持安全距离，防止交叉感染

5.门诊挂号、缴费、取药等排队区域设置 1米间隔线，

拉开患者间距；候诊椅适当拉宽间距，提示患者候诊时保持

安全距离。自动扶梯设立提示，引导患者自觉拉开距离。

6.加强急诊与其他区域之间的人员流动管理，有条件的

可实行封闭或半封闭管理，最大限度控制急诊患者无序流

动。

（六）加强门急诊消毒

7.落实门急诊候诊区及诊室消毒措施，加强自助设备及

患者使用设施消毒。

二、加强住院和手术管理

（一）保证住院患者基本需求

8.妥善做好恶性肿瘤、急症手术、血液透析等重症或特

殊患者住院治疗，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患者的治疗不延误、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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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断。按照手术指征合理安排手术时间，不得以疫情防控为

理由随意停止手术、推诿患者。经评估可延后择期进行的非

急诊手术，应向患者充分沟通解释，取得理解同意。

（二）加强住院管理

9.加强病房 24 小时门禁管理，原则上患者不得离开病

房，并做好个人防护。加强探视管理，压缩时间，减少频次，

确保安全，有条件的可采用视频探视方式。密切关注住院患

者病情，出现发热等症状，要及时启动院内会诊，尽快明确

原因，妥善进行处置。

10.加强陪护人员监督管理，详细登记个人信息，指导

做好安全防护。需陪护的患者，一般只安排 1名固定陪护人

员。

（三）做好外地患者服务管理

11.耐心细致地解释我市有关外地来京人员隔离观察有

关要求，引导其做好隔离观察和人个人防护。对急需手术或

入院治疗的外地患者，要制定应急预案，评估感染风险，通

过设置负压或感染手术间、缓冲观察病房或应急隔离病房、

加强医护人员分级防护等措施，妥善做好应急救治工作，并

报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。

三、加强电梯防护管理

12.医疗机构要加强电梯消毒、通风，控制集体乘梯人

员数量，提示乘梯人员戴口罩。

13.有条件的医疗机构，应设置医务人员专用电梯。暂

不具备条件的，应设置医务人员专用通道，并严格监督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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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

14.各医疗机构无特殊原因，不得擅自停止预约挂号、

停诊或停止住院服务。涉及患者就诊安排方面的重要调整，

要提前进行社会风险评估，报市卫生健康委批准后实施。

15.各医疗机构要依法依规落实院感防控主体责任，加

强医务人员防护，防止疫情传播扩散。

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0 年 2 月 1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


